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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被告    鄭秀霞  

上列當事人間就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

件之確定判決，請求再審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得以再

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3款定有明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

起，該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

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

起算，同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復有明文。再按所謂

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

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

當之，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

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該款

所謂證物，不包括證人之證詞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

字第1587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再審原告主張略以：再審被告前於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

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件，故意提供本院伊未實際居住之地

址，致原審通知文書及判決書均未曾合法送達於伊，遲至伊

於民國113年底，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取存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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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始獲悉遭再審被告強制執行事，嗣經訴外人即原審事件之個

案家屬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透過通訊軟體告知伊，彼曾私

下聯繫再審被告，表示原審事件非轉介關係等語，伊得悉此

一事由，隨即於114年6月17日提起本件再審，而未逾再審不

變期間，且伊所備與蔡瓊慧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堪認兩造間

不存在居間或僱傭關係，如經本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等語。

三、經查，再審原告主張原審判決未曾合法送達於伊，係因伊時

下在長庚紀念醫院桃園院區看護訴外人即蔡瓊慧之配偶曾正

宇，為能就近工作，伊與訴外人即伊之配偶蕭興旺、訴外人

即伊之友人林慶生同住在醫院對面之門牌號碼為桃園市○○

區○○○路000號4樓之房屋等語，並據再審原告提出曾正宇

之身心障礙證明、蔡瓊慧之身分證翻拍照片、戶籍謄本、載

有再審原告及上址住所之信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

證明單、租賃契約節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8頁至第24頁），

果爾，本件原審判決是否已經確定，不無疑問，則本件得否

提起再審，亦屬可疑。又再審原告上開所陳住所，旦有虛

妄，仍應以原審所列住所為再審原告之住所，則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檢察官已曾載明再審被告於警詢

表示，再審原告主張透過蔡瓊慧介紹看護工作，而非透過

彼，而忖無支付仲介費之必要等語，因而對再審原告為不起

訴處分，並將不起訴處分書於112年8月28日寄存在原審所列

再審原告之住所處，此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

2656號卷宗查閱核實，則再審原告對伊所據再審事由是否全

然知悉在後，而認伊已於不變期間提出本件再審，容有疑

義。再者，再審原告所提出支持其再審事由之證據，既為伊

與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之對話紀錄，此一證據係於原審言

詞辯論終結後所存在，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

之要件不符，且該對話紀錄截圖實則為蔡瓊慧於訴訟外之陳

述，為蔡瓊慧證詞之派生證據，然證人亦非上開條文所定之

證據範圍，是再審原告所據再審事由，於法不符。準此，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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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其程式不合法，揆諸首開規定及

說明，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附繕

本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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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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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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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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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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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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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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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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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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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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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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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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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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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被告    鄭秀霞  
上列當事人間就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件之確定判決，請求再審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定有明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該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同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復有明文。再按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該款所謂證物，不包括證人之證詞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87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再審原告主張略以：再審被告前於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件，故意提供本院伊未實際居住之地址，致原審通知文書及判決書均未曾合法送達於伊，遲至伊於民國113年底，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取存款時，始獲悉遭再審被告強制執行事，嗣經訴外人即原審事件之個案家屬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透過通訊軟體告知伊，彼曾私下聯繫再審被告，表示原審事件非轉介關係等語，伊得悉此一事由，隨即於114年6月17日提起本件再審，而未逾再審不變期間，且伊所備與蔡瓊慧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堪認兩造間不存在居間或僱傭關係，如經本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等語。
三、經查，再審原告主張原審判決未曾合法送達於伊，係因伊時下在長庚紀念醫院桃園院區看護訴外人即蔡瓊慧之配偶曾正宇，為能就近工作，伊與訴外人即伊之配偶蕭興旺、訴外人即伊之友人林慶生同住在醫院對面之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之房屋等語，並據再審原告提出曾正宇之身心障礙證明、蔡瓊慧之身分證翻拍照片、戶籍謄本、載有再審原告及上址住所之信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證明單、租賃契約節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8頁至第24頁），果爾，本件原審判決是否已經確定，不無疑問，則本件得否提起再審，亦屬可疑。又再審原告上開所陳住所，旦有虛妄，仍應以原審所列住所為再審原告之住所，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檢察官已曾載明再審被告於警詢表示，再審原告主張透過蔡瓊慧介紹看護工作，而非透過彼，而忖無支付仲介費之必要等語，因而對再審原告為不起訴處分，並將不起訴處分書於112年8月28日寄存在原審所列再審原告之住所處，此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2656號卷宗查閱核實，則再審原告對伊所據再審事由是否全然知悉在後，而認伊已於不變期間提出本件再審，容有疑義。再者，再審原告所提出支持其再審事由之證據，既為伊與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之對話紀錄，此一證據係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所存在，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要件不符，且該對話紀錄截圖實則為蔡瓊慧於訴訟外之陳述，為蔡瓊慧證詞之派生證據，然證人亦非上開條文所定之證據範圍，是再審原告所據再審事由，於法不符。準此，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其程式不合法，揆諸首開規定及說明，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附繕本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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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被告    鄭秀霞  

上列當事人間就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

件之確定判決，請求再審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得以再

    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3款定有明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

    起，該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

    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

    起算，同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復有明文。再按所謂

    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

    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

    當之，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

    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該款

    所謂證物，不包括證人之證詞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

    字第1587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再審原告主張略以：再審被告前於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

    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件，故意提供本院伊未實際居住之地

    址，致原審通知文書及判決書均未曾合法送達於伊，遲至伊

    於民國113年底，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取存款時，

    始獲悉遭再審被告強制執行事，嗣經訴外人即原審事件之個

    案家屬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透過通訊軟體告知伊，彼曾私

    下聯繫再審被告，表示原審事件非轉介關係等語，伊得悉此

    一事由，隨即於114年6月17日提起本件再審，而未逾再審不

    變期間，且伊所備與蔡瓊慧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堪認兩造間

    不存在居間或僱傭關係，如經本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等語。

三、經查，再審原告主張原審判決未曾合法送達於伊，係因伊時

    下在長庚紀念醫院桃園院區看護訴外人即蔡瓊慧之配偶曾正

    宇，為能就近工作，伊與訴外人即伊之配偶蕭興旺、訴外人

    即伊之友人林慶生同住在醫院對面之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

    ○○○路000號4樓之房屋等語，並據再審原告提出曾正宇之身

    心障礙證明、蔡瓊慧之身分證翻拍照片、戶籍謄本、載有再

    審原告及上址住所之信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證明

    單、租賃契約節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8頁至第24頁），果爾

    ，本件原審判決是否已經確定，不無疑問，則本件得否提起

    再審，亦屬可疑。又再審原告上開所陳住所，旦有虛妄，仍

    應以原審所列住所為再審原告之住所，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下稱桃園地檢）檢察官已曾載明再審被告於警詢表示，

    再審原告主張透過蔡瓊慧介紹看護工作，而非透過彼，而忖

    無支付仲介費之必要等語，因而對再審原告為不起訴處分，

    並將不起訴處分書於112年8月28日寄存在原審所列再審原告

    之住所處，此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2656號卷

    宗查閱核實，則再審原告對伊所據再審事由是否全然知悉在

    後，而認伊已於不變期間提出本件再審，容有疑義。再者，

    再審原告所提出支持其再審事由之證據，既為伊與蔡瓊慧於

    114年5月20日之對話紀錄，此一證據係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

    後所存在，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要件不符

    ，且該對話紀錄截圖實則為蔡瓊慧於訴訟外之陳述，為蔡瓊

    慧證詞之派生證據，然證人亦非上開條文所定之證據範圍，

    是再審原告所據再審事由，於法不符。準此，再審原告提起

    本件再審之訴，其程式不合法，揆諸首開規定及說明，爰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附繕

本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壢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劉洪秀  







再審被告    鄭秀霞  

上列當事人間就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件之確定判決，請求再審之訴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定有明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該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同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復有明文。再按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該款所謂證物，不包括證人之證詞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87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再審原告主張略以：再審被告前於本院112年度壢簡字第2293號給付看護仲介費事件，故意提供本院伊未實際居住之地址，致原審通知文書及判決書均未曾合法送達於伊，遲至伊於民國113年底，前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取存款時，始獲悉遭再審被告強制執行事，嗣經訴外人即原審事件之個案家屬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透過通訊軟體告知伊，彼曾私下聯繫再審被告，表示原審事件非轉介關係等語，伊得悉此一事由，隨即於114年6月17日提起本件再審，而未逾再審不變期間，且伊所備與蔡瓊慧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堪認兩造間不存在居間或僱傭關係，如經本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等語。

三、經查，再審原告主張原審判決未曾合法送達於伊，係因伊時下在長庚紀念醫院桃園院區看護訴外人即蔡瓊慧之配偶曾正宇，為能就近工作，伊與訴外人即伊之配偶蕭興旺、訴外人即伊之友人林慶生同住在醫院對面之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之房屋等語，並據再審原告提出曾正宇之身心障礙證明、蔡瓊慧之身分證翻拍照片、戶籍謄本、載有再審原告及上址住所之信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證明單、租賃契約節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8頁至第24頁），果爾，本件原審判決是否已經確定，不無疑問，則本件得否提起再審，亦屬可疑。又再審原告上開所陳住所，旦有虛妄，仍應以原審所列住所為再審原告之住所，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檢察官已曾載明再審被告於警詢表示，再審原告主張透過蔡瓊慧介紹看護工作，而非透過彼，而忖無支付仲介費之必要等語，因而對再審原告為不起訴處分，並將不起訴處分書於112年8月28日寄存在原審所列再審原告之住所處，此經本院調取桃園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2656號卷宗查閱核實，則再審原告對伊所據再審事由是否全然知悉在後，而認伊已於不變期間提出本件再審，容有疑義。再者，再審原告所提出支持其再審事由之證據，既為伊與蔡瓊慧於114年5月20日之對話紀錄，此一證據係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所存在，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要件不符，且該對話紀錄截圖實則為蔡瓊慧於訴訟外之陳述，為蔡瓊慧證詞之派生證據，然證人亦非上開條文所定之證據範圍，是再審原告所據再審事由，於法不符。準此，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其程式不合法，揆諸首開規定及說明，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附繕本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